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珠海



 

 

港集团未经审计总资产1,363,090万元、净资产542,262万元，2014年上半年营业

收入143,796万元、净利润1,236万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委托贷款合同 

协议签署各方：甲方为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为珠海港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丙方为交通银行珠海分行。 

（1）乙方委托丙方向乙方自行指定的借款人（甲方）发放借款； 

（2）借款金额：人民币3亿元； 

（3）用途：补充流动资金及股权收购等； 

（4）期限：自协议签署之日起9个月； 

（5）年利率：6.3%； 

（6）本合同项下的贷款按月结息，贷款最后到期时利随本清； 

（7）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署后生效。 

2、股权质押合同 

公司以全资子公司珠海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和珠海港拖轮有限公司100%股

权向珠海港集团提供质押，为本次委托贷款提供担保。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银行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为6.0%，目前公司能向银行争取的一年期借款年利

率为6.3%-6.6%。公司据此与珠海港集团协商借款年利率为6.3%。 

三、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珠海港拟收购东电茂霖风能发展有限公司 100%股权，需约 3.8 亿元资金。

因目前公司向银行能争取到的最优惠一年期借款年利率为 6.3%-6.6%，且向银行

申请借款受放款额度、放款时间、资金用途等限制。公司通过向珠海港集团借款，

可以保证资金较快到位且融资成本合理。 



 

 

本次关联借款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四、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同意，经董事局会议审议通过，欧辉生

先生作为关联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实施了回避表决，并且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且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年初至报告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金额 

（一）根据 2014 年 1 月 23 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局第四十次会议关于 2014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决议，年初至本报告日公司与关联方珠海港集团发生的关

联交易情况如下： 

1、接受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的劳务 1,607.44 万元； 

2、接受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提供的租赁 27.59 万元； 

3、向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销售产品、提供劳务 572.19 万

元； 

4、向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参股公司销售产品、提供租赁 308.12 万

元。 

（二）根据 2013 年 8 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二十八次会议决

议，珠海港集团全资子公司珠海港华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委托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

港置业开发有限公司全面负责神华粤电珠海港生活配套区项目开发建设的代建

管理及项目楼盘销售工作。本报告期发生管理费金额 100 万元。 

（三）除上述关联交易外，年初至报告日公司与珠海港集团及其全资、控股、

参股公司接受和提供劳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 72.68 万元，尚达不到审议披露标

准。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上述关联交易履行了合法有效的决策程序，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珠海港《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

有关规定，协议内容与交易定价公允，符合公司利益。华林证券对珠海港上述关

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